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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拟设立能源产业基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了应对宏观环境和电力市场所面临的挑战，以产融结

合模式促进主业发展，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上海电气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电气投资公司”）拟参与发起成立能源基础设施产业基

金，通过能源基础设施产业基金的运作，为公司今后参与的

项目提供金融支持，提高公司经济效益。 

2017年 8月 30日，公司召开了董事会四届五十次会议。

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上海电气投资有限公司设立能源产业

基金的议案》，同意电气投资公司出资人民币 10亿元，作为

劣后 LP（有限合伙人）发起成立能源基础设施产业基金，本

次计划发起的产业基金规模为 30亿元。 

本次拟设立的基金基本信息如下： 

1、基金规模和出资人：基金总规模为人民币 300,010

万元，拟由上海尊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担任普通合伙人并认

缴出资额为人民币 10 万元，电气投资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



认缴出资总额为人民币 100,000万元，其他有限合伙人认缴

出资总额为人民币 200,000万元。实际出资额及出资进度以

基金实际投资项目需求为准。 

2、投资方向：本基金投向为新能源、高效清洁能源、

环保等与公司承接 EPC或供货业务相关的基础设施领域项目。 

3、存续期：基金期限拟定为 3+3 年，3 年为投资及运

营期，3 年为退出期，退出期届满后，若合伙人会议决议不

再延长合伙企业的期限，则合伙企业解散。 

4、公司进入基金投资决策委员会，对于基金投资项目

的选择具有一票否决权。 

5、电气投资公司对基金的所投项目和其他合伙人认购

基金份额无回购义务。 

6、电气投资公司对基金投资的年化目标收益不低于 10%。 

公司将及时根据本项目发起设立的后续进展情况，按照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与私募基金合作投资事项信息披

露业务指引》的相关要求，继续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广大

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七年八月三十日 


